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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3 年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

产品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市直各预算单位、各县（市）区财政局：

为落实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地方预算单位做好

2023 年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库

〔2023〕45 号）和湘财购函〔2023〕2 号文件要求，做好我

市 2023 年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，推进政府采购

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发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2023 年，各预算单位要科学、精准计算年度农副产

品采购份额，继续按照不低于 10%的比例，通过“832 平台”

采购人管理系统（cg.fupin832.com）填报 2023 年政府采购

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，且预留份额原则上不低于上一

年度预留份额。各主管预算单位要督导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

于2023年6月10日前完成预留份额填报；财政部门应在2023

年 6 月 20 日前完成确认汇总。

二、各县（市）区财政局应要求本地区自有食堂的预算

单位，预留金额不低于年度采购农副产品总额的 10%；共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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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堂的预算单位，相关单位可协商共同确定不低于 10%的预

留比例，由一个单位作为代表填报预留份额，也可以按照各

负其责的原则，按照单位人员年度食堂消费总额的 10%分别

填报预留份额；食堂外包的预算单位，要与食堂承包方在外

包合同中明确约定落实政策要求，确定不低于 10%的预留比

例和具体采购执行主体，并在“832 平台”采购人管理系统

为具体采购执行主体开通交易账号；无食堂的预算单位，应

在系统中注明“无食堂”，对食堂部分预留份额不作要求。

三、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做好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

产品工作，将预算单位在“832 平台”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

品工作纳入年终绩效考核，加强督导，按期完成采购任务。

四、根据财政部“各地不得擅自将政策支持范围扩大到

国家级脱贫县以外的区域，不得另行设立服务于政府采购脱

贫地区农副产品的网络销售平台”的要求，我市将不再对湖

南省电子卖场乡村振兴馆预留份额进行考核。

在“832 平台”系统操作及具体交易过程中遇到问题，

请拨打客服电话：400-1188-832，13811637331（同微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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